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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蚝豉小作坊生产加工良好行为规范目前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地方标准对其进行规范，为方便

深圳市蚝豉生产加工良好行为的规范管理，并提供标准依据，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规则编写。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深圳市恒绿低碳发展促进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国进、姜土、谢芳、刘超然、黄慧敏、邓芳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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蚝豉生产加工良好行为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蚝豉的术语和定义、加工环境及场所、设备设施、卫生管理、过程控制、产品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片区生产加工非即食蚝豉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本标准不适用

于经调味或深加工的产品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中引用的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01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 

GB/T 26940  牡蛎干 

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号公告  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

理条例 

粤食药监局食产〔2016〕29号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蚝豉  dried oysters 

以养殖或野生的鲜蚝（牡蛎）为原料，经取肉、清洗、蒸煮（或未经蒸煮）、干燥等工序制成的

非即食的蚝干（牡蛎干）产品。 

4 加工环境及场所 

4.1  应有固定生产加工场所，且与有毒、有害场所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 

4.2  生产加工场所应满足安全生产要求，与生活区、办公区保持有效分隔，避免交叉污染；生产加工

场所不得饲养禽畜、不得设立厕所。 

4.3  车间地面、墙面应平整，便于清洗、消毒、防止污垢积存；顶部建造应防漏雨，防止灰尘积累、

碎片脱落，并且容易清洁；门窗应严密、不变形，开闭自如。 

4.4  晒场应平整、通风，便于清理，具有一定坡度和光滑度，利于排水，四周应有隔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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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设施 

5.1  应有能满足食品生产需要的供水、排水、排污、洗手设施。 

5.2  应有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生产设备和器具，按照生产工艺流程合理布局并保持清洁。 

5.3  应配备存放废弃物的专用设施，容器应配有盖子。 

5.4  应配备与生产相适应的通风排烟、照明设施。加工场所内应有充足的自然采光或人工照明。如需

在暴露食品和原料的正上方安装照明设施，应使用安全型照明设施或采用防护设施。 

5.5  具备良好的防鼠、蝇、虫等设施，防止生产加工场所和周围区域内害虫孳生。 

5.6  与食品直接接触的设备和器具，应采用无毒、无害、耐腐蚀、不易生锈和微生物滋生、符合卫生

要求的材料制造，要易于清洁和保养。 

5.7  应选用食品用清洁剂清洗食品加工设备和器具，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当对人体安全、无害。 

6 卫生管理  

6.1  应配备相应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负责人和主要生产人员应学习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知

识。 

6.2  应保持个人整洁，不留长指甲、不染指甲、不喷洒香水、不佩戴手表和外露饰物，不携带与生产

无关的物品进入生产加工场所，保持良好个人卫生，防止污染食品。 

6.3  保持生产设备、工器具和环境的清洁，定期消毒。除清洁消毒和工艺需要，不得在生产场所使用

和存放可能污染食品的化学制剂。 

6.4  废弃鲜蚝应尽快清除，其他废弃物应及时清理。 

7 过程控制 

7.1  食品原辅料及食品添加剂 

7.1.1  使用的原辅料应符合有关食品安全标准要求，野生蚝或鲜蚝必须来自无污染之海域捕捞或正规

养殖场，严禁使用病死、感官异常和受到其他污染的原辅料，不得将任何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

物质添加到食品中。未使用的原料蚝应低温存放。 

7.1.2  使用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 有关规定，严禁滥用、乱用或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

剂，严禁使用非食用物质或者有毒有害物质生产加工食品，不得添加药品。 

7.1.3  食品生产用水的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不得使用未经处理或不符合 GB 5749 及国家卫

生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卫生要求的地下水进行食品加工。 

7.1.4  应加强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及生产产品的贮存管理工作，储存物应离地离

墙独立存放。 

7.2  加工过程 

7.2.1  按照工艺流程开展生产加工活动，原辅料、半成品、成品应分开放置，器具应做好标识并分开

使用，防止交叉污染。 

7.2.2  可采取纱网、捕集器、磁铁、金属检查器等适当措施降低金属或其他异物污染食品的风险。 

7.3  包装、标签 

7.3.1  产品应当有包装，包装的容器和材料应清洁、无毒、无害且符合卫生要求；一次性使用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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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和材料不得循环使用；重复使用的包装容器和材料应定期清洗或消毒，保持清洁卫生。 

7.3.2  标签内容必须真实，应标注食品名称、执行标准、生产日期、保质期、成分表或配料表、小作

坊名称、地址、登记证号、联系方式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清晰标明食

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食品小作坊的名称或者标志及联系方式等。 

7.4  记录 

当建立进货（原辅材料）、销售台账，食品召回和销毁记录。相关记录、票据的保存期不得少于

食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 

7.5  贮存运输 

7.5.1  产品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通风良好的场所，必要时要进行冷藏贮存；产品不得露天存放，不

得与有害有毒有异味的物品混存混放。 

7.5.2  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工具和设备应安全、无害并保持清洁，避免日晒、雨淋，不得将食品

与有毒、有害物品及其他容易产生污染的物品一同运输。 

7.6  召回 

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配合相关机构进行产品召回及处理。 

7.7  培训 

应当开展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8 产品要求 

产品相关要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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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A.1  原辅料要求 

A.1.1  鲜蚝 

应符合GB 2733的要求。 

A.1.2  加工用水 

应符合GB 5749的要求。 

A.2  感官要求 

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指标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GB 10136 

气味 具有该产品正常气味，无异味、无酸败味、无

哈喇味 

状态 具有该产品正常的形状和组织状态，无肉眼可

见杂质，无霉变、无虫蛀 

A.3  理化要求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水分/（g/100g）                                  ≤ 30 GB 5009.3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g/100g）                  ≤ 0.6 GB 5009.227 

A.4  食品添加剂 

A.4.1  食品添加剂质量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和有关规定。 

A.4.2  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和使用量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不得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如硫磺、明

矾等。 

A.5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A.6  农药残留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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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GB 2763的规定。 

A.7  兽药残留限量 

应符合农业部第235号公告及其他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告。 

 

   

 


